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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融捷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捷投资控股” ）的函告，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起始日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融 捷 投

资控股

否 2,500,001 1.61% 0.09% 2021年6月7日 2022年6月7日

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 2,500,001 1.61% 0.09% - - -

二、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融捷投资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吕向阳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解除

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

量

本次解除

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

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吕向阳

（注1）

239,228,

620

8.22%

53,398,

750

53,398,

750

22.32

%

1.83%

36,362,

500

68.10

%

143,058,

965

76.98

%

融捷投资

控股

155,149,

602

（注2）

5.33%

24,374,

958

21,874,

924

14.10

%

0.75% 0 0% 0 0%

合计

394,378,

222

13.55

%

77,773,

708

75,273,

674

- 2.59%

36,362,

500

-

143,058,

965

-

注1：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及其配偶张长虹女士分别持有融捷投资控股89.5%和10.5%的股权，吕

向阳先生与融捷投资控股为一致行动人；

注2：融捷投资控股持股数量包含其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的股份；

注3：小数点差异系四舍五入结果。

三、其他说明

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和融捷投资控股累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风险，亦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后续股份质押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8日

证券代码：002594� � � � � � � � �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22-087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2年6月8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6月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会议由董事

长王传福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

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0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00元/股。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未超过本次董事会通过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150%。

本事项具体内容及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和《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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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调整2022年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以下简称“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事项为：将回购价格

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0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00元/股（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未超过董事会通过调

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2、除调整股份回购价格的上限外，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一、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基本情况及实施进展

1、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2年4月2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和2022年5月27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2022年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回购公司股份相关事项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总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18.5亿元（含），不低于人民币18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00元/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为保证本次回购股份的顺利实施，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本公

司回购股份的相关事项及由董事会授权相关人士及其转授权人具体办理回购本公司股份的相关事项（以下

简称“回购股份的相关授权”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3日及2022年5月28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以上合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的《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关于2022年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

2022-055）及《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80）。

2、公司于2022年6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81）和《关于

2022年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暨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2）。 截至2022年6月1日，公司已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账户； 并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

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股份，回购A股股份的数量为1,452,08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04988%，最高成交价为

人民币3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293.37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432,967,997.95元（不含交易费

用）。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回购A股股份的数量为2,

172,51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07463%，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3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293.37元/股，成

交总金额为人民币648,547,549.44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本次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

二、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情况

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

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回购股份的相关授

权，为保障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同意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将回购价格上

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0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00元/股。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18.5

亿元和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400元/股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4,625,000股，约占公司目前

已发行总股本的0.159%； 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18亿元和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400元/股测算，预

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4,500,000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0.155%，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

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未超过董事会通过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150%。除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外，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本次对回购公司股份

价格上限进行调整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以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回购股份的相关授权，董事会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2、本次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顺利实施，

本次对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进行调整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事项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

对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进行调整。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是为了促进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继续实施，便于后续实施员

工持股计划，不构成对公司股票价格的承诺或保证，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3、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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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6月8日（星期三）上午10:00。

2、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比亚迪路3009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王传福先生。

6、本公司于2022年4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发了股东大会通知，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com.hk）刊

发了股东大会通告，并按规定派发了通函。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2022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99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430,271,81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49.1309%，其中出席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394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

097,439,61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6979%（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298人，拥有及代表的

股份为65,629,6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544%）；出席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拥

有及代表的股份为332,832,19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4330%。

2、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全部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香港中央证

券有限公司监票人、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会议议题的13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

如下：

1、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097,439,618 1,097,030,003 99.9627 99,000 310,615

H股股东 332,832,192 330,635,926 99.3401 1,099,600 1,096,666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427,665,929 99.8178 1,198,600 1,407,281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097,439,618 1,097,028,803 99.9626 99,000 311,815

H股股东 332,832,192 330,635,926 99.3401 1,099,600 1,096,666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427,664,729 99.8177 1,198,600 1,408,481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3、 关于审议公司分别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2021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097,439,618 1,096,321,435 99.8981 807,568 310,615

H股股东 332,832,192 323,769,204 97.2770 8,251,322 811,666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420,090,639 99.2882 9,058,890 1,122,281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4、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097,439,618 1,097,029,403 99.9626 99,600 310,615

H股股东 332,832,192 326,632,792 98.1374 5,102,734 1,096,666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423,662,195 99.5379 5,202,334 1,407,281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097,439,618 1,096,908,725 99.9516 256,478 274,415

H股股东 332,832,192 328,266,827 98.6283 3,837,699 727,666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425,175,552 99.6437 4,094,177 1,002,081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

情况如下：同意票78,262,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99.3262%；反对票256,47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3255%；弃权票274,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3483%。

6、 关于审议公司统一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及终止续聘境外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097,439,618 1,097,025,903 99.9623 99,000 314,715

H股股东 332,832,192 330,638,565 99.3409 1,096,961 1,096,666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427,664,468 99.8177 1,195,961 1,411,381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

情况如下：同意票78,379,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99.4749%；反对票99,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1256%；弃权票314,7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3994%。

7、 关于审议聘任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097,439,618 1,096,202,702 99.8873 872,901 364,015

H股股东 332,832,192 323,897,274 97.3155 7,334,270 1,600,648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420,099,976 99.2888 8,207,171 1,964,663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

情况如下：同意票77,556,4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98.4302%；反对票872,9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1.1078%；弃权票364,0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4620%。

8、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097,439,618 1,061,298,749 96.7068 35,797,654 343,215

H股股东 332,832,192 77,533,798 23.2952 254,370,723 927,671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138,832,547 79.6235 290,168,377 1,270,88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情况如下：同意票42,652,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54.1321%；反对票35,

797,6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45.4323%；弃权票343,2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4356%。

9、 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93,663,775 93,142,982 99.4440 245,178 275,615

H股股东 332,832,192 328,305,445 98.6399 3,800,076 726,671

全体股东 426,495,967 421,448,427 98.8165 4,045,254 1,002,28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票78,272,6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99.3390%； 反对票

245,1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3112%；弃权票275,6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3498%。

公司股东王传福先生现任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吕向阳先生实际控制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四川长和华锂科技有限公司、成都融捷锂

业科技有限公司、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融捷股份有限公司及广州文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并在融捷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在融捷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裁之职，在广州文石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公司非执行董事兼股东吕向阳先生实际控制， 已按规定回避表

决。

公司股东夏佐全先生控制深圳市正轩前瞻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并担任其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 总经理之

职，在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廉玉波先生在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何龙先生在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王传方先生在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何志奇先生在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并于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

任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之职。 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李黔先生在青海盐湖比亚迪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美好

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深电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深圳市深电能售电有限公司）、深圳佛吉亚汽

车部件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在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周亚琳女士在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在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美

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10、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予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097,439,618 1,068,459,451 97.3593 28,704,552 275,615

H股股东 332,832,192 96,550,477 29.0088 235,493,520 788,195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165,009,928 81.4537 264,198,072 1,063,81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予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097,439,618 1,068,456,151 97.3590 28,707,852 275,615

H股股东 332,832,192 96,280,479 28.9276 235,762,518 789,195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164,736,630 81.4346 264,470,370 1,064,81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直营店为贷款购车客户向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097,146,418 1,093,362,632 99.6551 3,509,771 274,015

H股股东 332,832,192 297,631,606 89.4239 34,468,891 731,695

全体股东 1,429,978,610 1,390,994,238 97.2738 37,978,662 1,005,71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情况如下：同意票75,009,6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95.1978%；反对票3,

509,7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4.4544%；弃权票274,0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3478%。

公司股东周亚琳女士在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13、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097,439,618 1,087,632,316 99.1063 9,532,887 274,415

H股股东 332,832,192 195,310,781 58.6815 136,789,716 731,695

全体股东 1,430,271,810 1,282,943,097 89.6993 146,322,603 1,006,11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和《公司章程》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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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6月29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6月29日 9� �点 0分

召开地点：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1号辽港集团大楼109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6月29日

至2022年6月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1年年度报告 √

2 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 √

3 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 √

4 2021年度财务报告 √

5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 关于聘任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章程修改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公司审议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请参见本公司以下公告：

请参见2022年2月25日披露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06）、2022年3月29日披露

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16）和监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17）、2022年

4月28日 《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23） 和 《监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4）。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8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和议案6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 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880 辽港股份 2022/6/2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2年6月29日上午8:00-9:00。 上午9:00以后将不再办理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登记。

（二）登记地点：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1号辽港集团109室

（三）登记手续：

1、A股股东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需出具股东授权委托书

及代理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或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持股凭证（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委托代理人：应出具代理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及股东依法出

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股东授权委托书应由自然人股东签署或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法人公章。 股东授权委

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

他授权文件，应当和股东授权委托书同时送达本公司。

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

股东授权委托书（连同其它授权文件）至少应当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24小时前送至本公司。

2、H股股东

H股股东股权登记日及参会登记方法等相关事宜请参阅本公司于香港交易所网站（http://www.

hkex.com.hk）刊发的临时股东大会通告和H股类别股东会通告。

六、其他事项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辽宁省大连国际物流园区金港路新港商务大厦26楼（邮编：116601）；

联系人：王慧颖 苗丞；

电 话：0411-87598729；传 真：0411-87599854；电子邮箱：miaocheng@cmhk.com。

本次会议预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及其它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6月2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1年年度报告

2 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

3 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

4 2021年度财务报告

5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 关于聘任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的议案

8 关于公司章程修改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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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时聚瑞纯债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

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时间：2022年6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聚瑞纯债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聚瑞6个月定开债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0278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发起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5月2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博时聚瑞纯债6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

称“《基金合同》” ）及《博时聚瑞纯债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

明书》” ）

申购起始日 2022年6月14日

赎回起始日 2022年6月14日

2、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本基金在开放期间，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

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在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

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公告。

（2）开放期及业务办理时间

根据《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除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

日起（包括该日）或每个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本基金即进入开放期，开放期的期限

为1至20个工作日，具体期间由基金管理人提前公告说明，但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有权延长开放期时间并

公告，但开放期最长不可超过20个工作日。

本基金当前封闭期为自2021年12月14日至2022年6月13日止。 本基金本次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开放期

为2022年6月14日至2022年7月11日，共20个工作日。 2022年7月12日（含该日）起6个月期间，本基金将进入

下一个封闭期，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可达到或者超过

50%，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发售。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约定的除外。

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申购、 赎回业务

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

之日下一个工作日起，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 在开放期内，投资人

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但若投资人在开放期最后一日业务办理时间结束之后提出申购、

赎回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3、申购业务

（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首次申购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为1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1元（含申购费）。详情请

见当地销售机构公告。

（2）申购费率

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 投资者的申购费用如下：

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 0.80%

100万≤M＜300万 0.50%

300万≤M＜500万 0.30%

M≥500万 每笔1000元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

产。

（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

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或收费方式，并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

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赎回业务

（1）赎回份额限制

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余额为1份，若某笔赎回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份时，

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2）赎回费率

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且持续持有期限少于7日的 1.50%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且持续持有期限大于等于7日的 0.10%

在非同一开放期申购后赎回 0%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向在同一开放期内

申购后又赎回且持续持有期限小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资产，对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

又赎回且持续持有期限大于等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计入基金财产比例不低于25%。

（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

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并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

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5、基金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

式基金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等办理相关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2）非直销机构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除上述机构外，其他销售机构如以后开展上述业务，本公司可不再另行公告，以各销售机构为准。 各代销

机构可销售的基金份额类别、可办理的基金业务类型及其具体业务办理状况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指定网站披露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

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 在指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基

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博时聚瑞纯债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本次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等相

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于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或相关销售机构查阅本基金相关

法律文件及资料。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所有。

（2）2022年6月14日至2022年7月11日为本基金本次的开放期，即在开放期内接受办理本基金份额的申

购、赎回业务，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调整开放日期，具体请见届时发布的相关

公告。开放期最后一个工作日15：00以后暂停接受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直至下一个开放期。届时将不

再另行公告。

（3）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

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6月9日

博时富乾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

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时间：2022年6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富乾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富乾3个月定开债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0563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发起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2月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博时富乾纯债3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

称“《基金合同》” ）及《博时富乾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

明书》” ）

申购起始日 2022年6月15日

赎回起始日 2022年6月15日

2、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本基金在开放期间，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

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在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

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公告。

（2）开放期及业务办理时间

除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包括基金合同生效日）或者每一个开

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3个月后的对应日前一日（含该日）的期间内，本基金采取封闭运作模式。

本基金的第一个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之日起（包括该日）至3个月后的对应日前一日（含该日）的期

间。 下一个封闭期为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至3个月后的对应日前一日（含该日）的期间，

以此类推。如该对应日不存在对应日期的，则顺延至下一日。如果封闭期到期日的次日为非工作日的，封闭期

相应顺延，以此类推。 每一个封闭期结束后，本基金即进入开放期，开放期的期限为自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

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一至二十个工作日，具体期间由基金管理人在封闭期结束前公告说明，但在开放期

内，基金管理人有权延长开放期时间并公告，但开放期最长不可超过20个工作日。

本基金当前封闭期为自2022年3月15日至2022年6月14日止。 本基金本次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开放期

为2022年6月15日，共1个工作日。 2022年6月16日（含该日）起3个月期间，本基金将进入下一个封闭期，封闭

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可达到或者超过

50%，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发售。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约定的除外。

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申购、 赎回业务

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

之日下一个工作日起，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 在开放期内，投资人

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但若投资人在开放期最后一日业务办理时间结束之后提出申购、

赎回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3、申购业务

（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首次申购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为1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10元（含申购费）。详情

请见当地销售机构公告。

（2）申购费率

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 投资者的申购费用如下：

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 0.80%

100万≤M＜300万 0.50%

300万≤M＜500万 0.30%

M≥500万 每笔1000元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

产。

（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

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或收费方式，并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

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赎回业务

（1）赎回份额限制

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余额为10份， 若某笔赎回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0份

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2）赎回费率

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且持有期限少于7日的 1.50%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且持有期限大于等于7日的 0.10%

在非同一开放期申购后赎回 0%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向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且持有期限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向在同一开放

期内申购后又赎回且持有期限大于等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25%计入基金财产。

（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

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并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

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5、基金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

式基金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等办理相关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2）非直销机构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

有限公司

除上述机构外，其他销售机构如以后开展上述业务，本公司可不再另行公告，以各销售机构为准。 各代销

机构可销售的基金份额类别、可办理的基金业务类型及其具体业务办理状况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指定网站披露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

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 在指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基

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博时富乾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本次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等相

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于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或相关销售机构查阅本基金相关

法律文件及资料。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所有。

（2）2022年6月15日为本基金本次的开放期，即在开放期内接受办理本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在开

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调整开放日期，具体请见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开放期最后

一个工作日15：00以后暂停接受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直至下一个开放期。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3）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

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6月9日

关于博时均衡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开通直销网上交易定期投资业务的

公 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方便投资者投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所

管理的博时均衡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博时均衡回报混合” ），本公司决定于2022年6月13日

起开通博时均衡回报混合（基金代码：A类:015276;C类:015277）在博时直销网上平台的定期定投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关于直销网上交易定期定投业务

直销网上交易定期定投业务适用投资者为使用本公司已经公告开通了定期定投业务的银行卡或支付账

户开立有博时直销交易账户、且已开通博时直销网上交易业务的个人投资者。 上述投资者在签署委托扣款协

议后，即可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博时均衡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定期定投业务。

二、重要提示

1、 开通直销网上交易定期投资业务详情请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定期投资业务规则》（详

见本公司网站）；

2、 开通网上交易业务详情请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详见本公司网站）；

3、 个人投资者通过汇款支付方式购买由本公司募集并管理的开放式基金详情请参阅《博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直销个人投资者汇款交易业务规则》（详见本公司网站）；

4、 机构投资者通过直销网上交易方式购买由本公司募集并管理的开放式基金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2012年6月25日公告的《关于开通机构直销网上交易业务和费率优惠的公告》。

5、 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博时快e通）网址为trade.bosera.com，博时移动版交易系统网址为m.

bosera.com.

6、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7、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利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本公司网址：www.bosera.com

2、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6月9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中证

金融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

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6月9日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中证金融科

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博时中证金融

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

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中证金融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金融科技ETF

基金主代码 516860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09月2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博时中证金融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

时中证金融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 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的

约定：

“《基金合同》 生效后， 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本基金将根据

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基金财产清算并终止，且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同时基金管理人应履行相关的

监管报告和信息披露程序。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

若截至2022年7月5日，本基金出现连续5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情形，本基金将根据

基金合同约定进入清算程序，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成立基金财产清

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不再办理申购、赎回、定投、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财

产清算剩余资产将在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完毕清算程序后进行分配。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前，申购、赎回

业务仍正常办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可通

过以下途径咨询：

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bosera.com

客服电话：95105568（免长途话费）

3、本公告解释权归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6月9日

证券代码：603797� � � � � � � � �证券简称：联泰环保 公告编号：2022-036

转债代码：113526 转债简称：联泰转债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权益分派实施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0.54元/股（含本数，下同）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0.34

元/股（含本数，下同）。

一、 回购股份事项概述

2021年10月26日，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草案）〉的

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54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0月27日于指定媒体披露的《广东联泰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2）。

二、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2022年5月23日，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股份

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2.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

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总额。

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方案，若公司在回购期间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

拆细、缩股等除权除息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

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三、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

根据公司《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本次回

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0.54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0.34元/股。 具体调整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每股股份的价格上限= [（调整前的每股回购价格上限-现金红利）+配 （新） 股价

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577,499,

119*0.2/584,079,715≈0.20元/股

即：调整后的回购每股股份的价格上限=[（10.54-0.2）+0]/（1+0）=10.34元/股。

根据《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拟

使用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本数），按照调整

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0.34元/股及公司2022年3月31日的总股本进行测算，若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

人民币10,000万元（含本数），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967.1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1.66%；若按

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5,000万元（含本数），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483.5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约为0.83%。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 其他事项说明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8日

证券代码：002875 �证券简称：安奈儿 公告编号：2022-038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超过

1%

的公告

控股股东王建青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2022年5月17日，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披露了《关于控股

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王建青女士计

划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本次拟减持股份不超过10,604,068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00%。

2022年6月7日，公司收到王建青女士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王

建青女士于2022年6月7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241,627股， 占公司现

有总股本的2%。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王建青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6月7日

股票简称 安奈儿 股票代码 002875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424.1627 2%

合计 424.1627 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王建青

合计持有股份 47,379,150 22.34 43,137,523 20.3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844,788 5.59 7,603,161 3.59

有限售条件股份 35,534,362 16.76 35,534,362 16.76

曹璋

合计持有股份 53,311,050 25.14 53,311,050 25.1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327,763 6.28 13,327,763 6.28

有限售条件股份 39,983,287 18.85 39,983,287 18.85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

王建青女士于2022年5月17日披露了减持计划。 根据减持计划，王建青女士计划

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或自减持计

划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王建青女士本次

拟减持股份不超过10,604,0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建青女士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4,241,627股，占公司现

有总股本的2%。 王建青女士本次减持公司股份与其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

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截至目前，王建青女士的减持计划尚在进行中。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9日


